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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推动和支持高校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然而

在新兴的设计学科中，由于其学科特性，一直存在创新创业教育的概念被错位理解的现象。结合创新

创业教育的真实内涵以及设计学科创新创业教育的特殊性，对设计学科中“创新”概念的错位下移进

行分析，指出理解偏差和实践研究缺乏的现实，以期为更好地开展设计教育实践和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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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创业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创新创业

教育理念需要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首先，要

在专业教育基础上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

念，并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创业

意识和创业能力。其次，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相应的课程体系，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各大高校大力推进创新

创业教育，对于促进高等教育科学发展，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都具有重大  

意义[1]。 

    然而，在艺术教育的诸多学科尤其是新兴的

设计学科中，创新创业教育理念一直有被异化和

错位理解的现象，设计学科中创新创业教育的提

法和举措都未能凸显应有的效果。相较于其他学

科，设计学科的创新创业教育即使在实践上有特

色化的亮眼成果，但是设计学科的广大师生对于

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解有一种先天的学科特性错

位。可以说，“创新创业教育”的提法在设计学

科师生那里的受青睐程度明显低于其他学科。因

此，需要重新辨析和厘清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内

涵，认识和明确设计学科创新创业教育的特性和

设计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 

    一、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内涵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其教育目标

具有宏观性和普适性，其核心在于创新创业精神

的培养。创新创业精神本质上是个体对自我的不

断挑战，以及养成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习惯，

体现为一种精神风貌、人生态度和意志品质。 

    一方面，创新创业教育从本质上看既是一种

人格教育，又是一种科学教育，其核心则是一种

能力教育；另一方面，从实践性上看，创新创业

教育兼具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特点，在过程性

上它又具有合作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旨趣，其逻辑

起点则是一种主体性教育[2]。 

    创新创业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培养人的一

种精神，创新创业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不断进

取，不断拓宽事业基础；必须不断地适应环境发

展变化，特别是要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挑战，适

应全球化环境的挑战，尤其是适应传统职业岗位

被取代的挑战”[2]。这种精神反映了一种努力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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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自我，追求突破和上进的价值观。因此，创新

创业教育是否成功就在于其培养的人才是否具

有健康人格，是否具备了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否

形成了一种善于自我审视、不断追求自我完善及

终身学习的品质。此外，创新创业教育是高校和

社会三全育人的重要内容，努力在整个学习体系

和学习生态中形成创新创业的价值观，这既是践

行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在需求，也是创新创业教育

要实现的目标。 

    二、设计学科的特性 

    设计学科的创新创业教育的特性源自设计

与创新(创造)的关系。《尚书·盘庚》：“迟任有言

日：‘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3] 《闲情偶

寄· 词曲部》：“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

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

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4]可以

说设计就是一个创新求新的过程，而这个创新过

程是具有多重含义的：在创造层面，要根据需求

或规划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新事物或者新思想；在

个性化层面，则崇尚“美”，区别、指出并规避

“丑”；在应用层面，就要改变或者改良现有的

某一弊端；在国际化层面，更要求能够满足全人

类精神文化不断提升的需要。这些不同层面的含

义对应了设计创新的多元目标和改革发展的侧

重领域，形成设计的创新含义体系，该体系是设

计学科呈现其特殊性的基础。设计学科的创新创

业教育具有如下四个特性： 

    (一) 科学性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设计学的产生较晚，

且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紧密联系。由于设计与特

定的物质生产及科学技术的关系，使得设计学科

本身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特征。何为设计？在

事理学意义上来审视，现代意义上的设计本质上

是一种对“目标系统的确定”和“重组解决问题

的方法”。设计学的研究范畴和主旨在于开创一

种新的或者另寻一种切实的方法(方式)来解决问

题(满足需求)，因此，设计具有科学性。 

    设计学科培养既有扎实科学技术基础又有

艺术创新能力的复合型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设计

学科引导人类健康工作与生活，促进社会发展与

变革。设计学科强调工程与艺术的结合，与我国

目前倡导的创新教育、创新型社会、设计智造

2025 等紧密相连，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些为

设计领域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宽广的空间

和平台[5]。 

    (二) 人文性 

    设计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存在显而易

见的联系，这就使得设计学科有着较强的人文色

彩。设计的根本任务是创造更美好的当下和未

来，这是一个不断追求和突破的过程。设计成果

有效地表达设计者的思想，并被人们广泛接受，

因此设计活动无法脱离经济因素而存在。设计思

维包含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设计活动也是一

个寻求实用和美感的科学创造过程，并与艺术活

动一样受到审美规律的影响，具有传播审美文化

的导向作用。在文化符号(文化经验的表征)，文

化内涵(文化信息的传递、文化要素的重组)，文

化引导(精神的消费、社会的体察)等方面，设计

的人文色彩尤其明显。 

    对设计理论问题的探讨必然引起人们对高

等设计教育的关注。设计学科的人才培养呈现出

以下特点：①设计专业需要对受教育者进行美感

训练，而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美学训练。这是一种

有生命的、因人而异的感觉和品味训练。②设计

教育需要对受教育者进行创意训练，而不只是传

授设计方法，这与自然科学的实验训练有区别。

③设计学科的各个二级学科(专业)之间是相通

的。所有的设计专业都必须以造形美感的形成为

基础，在设计学科中所有细分设计都是相通的，

没有专属性区别，只有适用领域的划分。④设计

教育与日常体验的美感紧密结合。设计教育中的

“技术、观念、知识”与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紧

密相关，可灵活应用。⑤设计教育要求受教育者

具有良好的思维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养成一种敬

业态度和求善精神。 

    (三) 交叉性 

    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过

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设计的功能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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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把提高设计(仅指狭义的

“设计学”)水平作为提升综合竞争力的主要手段

之一。伴随着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领

域的高质量需求，与人们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设

计学科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可以

说，设计学科在提升产品附加值以及美学品质方

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上，设计实践是综

合不同能力、多个学科交叉的活动，而且真正的

设计教育目标不在于培养某一个特定领域的专

职设计者(设计师)，而是培养融入社会发展需要

的不同层级的设计从业者。但因为设计美学关注

的主要对象不仅有形式问题和艺术问题，还要求

人们用自身的力量来改善客观世界，这在社会学

意义上体现了人的本质特征，因此，设计的美就

是社会性的美，设计的创新就是更高意义上的社

会创新。 

    (四) 发展性 

    《仁川宣言》明确 2030 年全球教育的发展

愿景是确保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增进全

民终身学习的机会。有学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

未来 15 年的核心问题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

及化阶段下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与发展形势

的匹配问题，并且将 2030 年普及化高等教育的

理念总结为“全纳”和“新质量”[6]。那时国人

设计水平的提高与自主设计品牌的研发显得尤

为重要，设计学科教育发展滞后的问题更加凸

显。设计学科发展起步较晚，一直以来从属于美

术学科，即使在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的今天，设

计学科的发展相较于其他学科仍然偏弱。这既有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影响，也有设计学科

自身定位不够准确(设计教育方式、生源争议、理

念矛盾等)等内在原因。设计学科的发展有自身的

显著特点：设计学科的教育理念其实是矛盾的，

一方面，提倡探寻设计学科的自身规律，弥补专

业发展起步较晚的不足；另一方面，又以传统的

精英化教育方式为系统评价标准，限制了设计学

科交叉多元的质量评价。加之以多元的授课方式

表征创新教学这个认识误区，导致设计创造(区别

于艺术创作)的评判标准在多元的前提下，作坊

式、工作室式、项目式的教育组织形式却没有形

成相对科学的过程评价体系。这只是形式上的

“改革创新”，评价标准和实质内涵却依旧是传

统守旧的，反过来制约了设计学科的发展。 

    我国艺术教育的受重视程度与人们的艺术

需求还不匹配。在学科划分中，艺术学也长期从

属于文学门类，直到 2011 年 3 月艺术学才成为

学科门类，设计学科也才成为该门类下的一级学

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版)

中明确了设计学类下设的本科专业包含艺术设

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服

装与服饰品设计、公共艺术、工艺美术、数字媒

体艺术、艺术与科技等九个专业。设计学科的专

业体系还将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的变化而

不断更新。 

    三、设计学科中创新创业教育的问题 

    我国高校拥有近 120 万艺术专业类学生(其

中 70%是设计类学生)，占全国在校大学生的

11.6%。这说明我国设计学科的在校生规模已经

是世界第一，但大多数普通高校设计教育没有能

够很好地体现创新创业教育理念。一方面，高校

一时无法培养出足够多的高端设计人才来满足

社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广大普通高校不愿

意培养最底层的设计操作与实务人员，而是培养

了大批高不成低不就的“准设计师”，无法有效

应对社会对设计人才的多层次需求，出现这个现

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 混淆了创新创业教育的上下位概念 

    必须承认的是，虽然设计学科的研究对象是

“设计创造的方法、设计发生及发展的规律、设

计应用与传播的方向”，且其人才培养目标也是

“培养既有扎实科学技术基础又有艺术创新能

力”的人，但是设计学科对于创新创业教育的理

解尤其是对创新教育的理解还停留在一个误区，

即以新颖和丰富的教学组织形式来简单表征创

新教育。由于设计学科的教学与艺术创造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因此创新创业教育对于设计学科而

言似乎早已“普遍性地一开始就在进行了”。 

    设计学科对于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解误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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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先入为主思想的作祟，即将专业教育直接等同

于创新创业教育。设计学科的教育者普遍认为，

设计学科内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都是培养

设计创意人才，那么创新教育一直就天然贯穿于

本学科的所有教育活动中。设计学科的师生普遍

认为掌握专业知识就是为了创业(不管是广义的

创业还是狭义的创业，或者是延伸意义的创业)，

本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比其他专业的“创新

创业”教育更普遍也更具个性。部分设计学科的

教学管理者和教师在初步了解了国家的创新创

业教育政策后，也会在惯性思维下把创新创业教

育理解为是对专业教育的一种补充。 

    此外，设计学科与美术的关系也造成了设计

学科的师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某些误解。一方

面，设计学科的学生绝大部分参加了美术高考，

不一定具备中学宽厚的通识教育基础。另一方

面，设计学科的教师有相当部分是美术家，美术

家与设计师的本质区别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区

别。这导致部分设计学科的师生对创新精神的认

识自然偏向于对美术形式和艺术个性的追求，而

缺乏对自我的突破和更高的追求。一个好的美术

作品，一般是以创作者或者欣赏者(共鸣者)的视

角来表达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个性视角。一个

美术家可能在情感和个性表达方面有才华，表达

方式非常独特，从而引起欣赏者的共鸣和认同。

但对设计师而言，一个系统设计是需要集体智慧

和团队协作来完成的，而且设计需要承担的责任

比创作一个艺术作品要大很多。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设计和设计教育是工

艺美术下的设计的蛋！”[7]由于长期受到美术学的

影响，设计学科在较强的形象思维的主导下对于

“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解容易停留在望文生义的

层面，或者将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具象化和狭义

化。设计学科的创新教学还要超越很多的认识误

区，如认为先进的教学手段，多样的组织形式(众

多设计院校推崇的作坊式、工作室)，丰富的课程

内容，就可以代表大学教育教学的创新，甚至把

教学和商业融合(项目式)推崇为教学创新。还有

一种误解是以为设计学科所体现的多学科交叉

融合就是创新教育。需要指出的是，设计学科教

学中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其内在创新属性，不能

和大学创新教学混淆。 

    (二) 缺乏从学科特点出发对创新创业教育

的深入研究 

    目前，设计学科的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都集中

在务虚的口号和指出问题阶段，或者是对一些微

观案例的分析，还没有从根本上去探寻设计学科

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在特性和规律。如，有学者提

出设计学科应通过课程、理论、实践、实验阶梯

型递进式培养创新创业人才，论述也止步于“创

新意识”的叙述和理论展示[8]，没有展开阶梯型

递进式培养的可操作路径的实证实验研究。还有

学者呼吁结合大学和培养单位的实际情况来确

立个性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并提出“全员

重视，协同推进；完善教学，立足育人；建立团

队，全心服务；依托项目，全程孵化；国际交流，

取长补短”[9]之类的口号性措施。这都过于抽象，

缺乏实际指导意义。 

    四、设计学科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一) 厘清创新创业教育的上下位概念 

    在学科建构上，设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类似，

呈现为以哲学为统领的金字塔形学科架构。设计

创新的实际概念包含不同层位，上位对应理念和

追求，下位对应创意设计的具体实践。设计创新

理念因为概念的模糊和交叠就会使设计学科相

关人群对于创新创业教育理解错位。因此，必须

明确设计创新的上位概念才能对应创新创业教

育的真实内涵。设计创新的下位概念是具体的有

新意的创造策略、方法、手段、案例，这与设计

学科的工作对象相对应。此外，设计学科根据专

业特点的教学创新，如先进的教学手段、多样的

组织形式及丰富的课程内容等，也是对应下位的

创新概念，不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根本需求和最终

目标。 

    (二) 挖掘设计学科的内在属性 

    创新创业教育并不是要让每一位学生都自

主创业，而是重在对学生人格品质、思维能力及

素质的培养[10]。在设计学科的教学创新中，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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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是设计学科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都紧

密结合了实践。这与大学所强调的任何知识都必

须能够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建立起联系的主张相

吻合。但是仍然需要充分挖掘设计学科的内在属

性，以期实现大学创新教学的另外两个主张：一

是大学传导给学生的任何知识必须能够触动他

们固有的知识结构，进而关联学生未来的职业生

涯。二是设计学科的教学除了培养专业的设计人

才外，还要避免其未来职业生涯的狭隘化，而应

发挥设计思维的优势，使得设计学科大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超越具体的学习对象和专业范畴，真

正体现努力超越自我，精益求精的精神。 

    (三) 深入研究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设计学

科创新创业教育理论 

    对于设计学科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不能只

讲从概念到概念的理论或者文本，或者只提问题

不提办法，而是要强调实践。设计学科的特殊性

就在于，如果离开了实践，只抽象地提出理论或

者问题，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设计学科任何的

理论都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对于设计学科的

创新创业教育，更应该关注分析问题和解决方

法。设计学科的创新创业教育应该是一个长期的

多方协作的过程，积极探寻和深入研究具有实践

指导意义的教育理论是设计学科发展的客观  

需求。 

    五、结语 

    虽然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是普适性的，但是

不同学科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应该具有

差异性和侧重性。设计学科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的特殊性在于，该学科内较为具体的研究对象的

“创新”和创新创业教育意识中较为抽象的“创

新”概念叠加，出现了理解上的错位以及实践上

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设计实践活动具有横跨

科学与艺术、理性与直觉、推理与想象的独特性，

而这种学科特殊性，就意味着设计学科创新创业

教育与其他学科创新创业教育的差异。设计学科

推崇跨学科研究，那么在设计学科的创新创业教

育上，就不应该对本学科进行封闭，而应该从更

广大的教育学理念来审视设计学科的人才培养

和践行设计学科的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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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and long-term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the Nation to continue to promote 

and suppor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strategy, there has always been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dissimilated and misinterpreted. Combining with the real connotation of 

related concep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in 

design discipline,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deviation in concept and the lack of research in practice of 

innovative and pioneering education in design discipline lead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innovative and 

pioneering education in design discipline, it provides th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better carrying out 

the practice of design educa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in China. 

Key Words: design disciplin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understanding deviation; 

partic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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